办事指南样本
	事项名称
	[bookmark: _GoBack]企业职工正常退休(职)申请

	受理范围
	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

	法律依据
	依据《江西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暂行)》第八十七条 参加企业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且累计缴费满15年的，从批准退休后的次月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受理条件
	1.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缴满最低缴费年限；2.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所需材料
	（一）有效身份证件及社会保障卡（以下简称“社保卡”）； 
（二）需认定视同缴费年限的，提供参保人员档案或档案所在地县级及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出具的视同缴费年限认定材料，填报《江西省企业参保人员基本养老金申领表》档案材料不全的，应补充提供相应原始材料。 
（三）无视同缴费年限人员的填报《江西省无视同缴费人员基本养老金申领表》； 
（四）企业女职工填报《企业女职工选定退休年龄申请单》  
（五）其他与退休审核的相关材料


	办理流程
	受理—审核--办结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
	不收费

	收费依据
	无

	预约咨询
	0792—4391056

	投诉电话
	0792—4378915

	办理时间
	冬令时 上午9:00-12:00  13:30-17:00
夏令时 上午9:00-12:00  13:30-17:30
双休日、法定节假日推行延时服务，延时服务工作时间为：
冬令时 上午9:00-12:00  13:30-17:00
夏令时 上午9:00-12:00  13:30-17:30



